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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验收监测结论
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的规定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有关措施。

验收监测期间无不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监测工作按有关规范进行，验收监

测结果可以反映正常生产情况下的排污水平。

8.1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8.1.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设备运行正常，根据废气监测结果得知，本项目无组织

废气排放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 3大气污染

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8.1.2废水

本项目员工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入厂区旱厕，定期清掏，由用于农肥。清洗废

水全部排入厂区沉淀池内，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会用于清洗工序，不外排。

8.1.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东侧、西侧、南侧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北侧满足 4类标准。

8.1.4固废

员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料主要为不合格砂石、剩余成品混凝

土以及沉淀池沉渣，暂存于废料暂存处，综合利用于建筑行业，不外排。

8.2总量控制

根据《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审核和管理的通知》（辽环综函〔2020〕380号），本项目环境空气污染物为无

组织颗粒物，无其他废气、废水产生，本项目总量指标为零。

8.3总结论

项目，自立项到试运行的全过程，能够执行环保管理各项规章制度，重视环

保管理，环保机构及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

措施和建议，环保设施建设到位，设施运行正常，管理措施得当，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和环保管理要求。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该项目废气、噪声、废水均达到相应标准要求，也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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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环评批复中的对策措施进行有效控制，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竣工验

收的要求。

8.4建议

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与维护，确保

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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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辽阳永新混凝土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辽阳永新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项目代码 C3121 水泥制品制造 建设地点 辽宁省辽阳市曙光镇峨眉村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C3121 水泥制品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东经 123°14′14″，北纬 41°13′45″

设计生产能力 50万立方米/年 实际生产能力 50万立方米/年 环评单位 营口市环境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辽阳市环境保护局宏伟分局 审批文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4年 10月 19日 竣工日期 2021 年 7月 31日 排污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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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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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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